
权责清单

序
号

部门职责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及有关条款
实施层
级及权限

对应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依据 备注

1

负责对违反公
路路政管理法
律、法规、规
章行为的查处
工作；负责国
省干线公路路
产保护管理工
作

对侵占、损坏
公路、公路用
地、公路附属
设施等违法行
为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主席令第81号2017.11.4）第69条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
构依法对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70条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
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
附属设施及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主席令第81号2017.11.4）第86条交通主管部门、公路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

负责全省水上
交通安全和水
路运输市场的
监督管理工作

对水路运输市
场的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2017.3.1）第4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主管全国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
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
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2017.3.1）第43条负责水路运输管理
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水路运输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依法履
行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

3

承担建设项目
的生产、运输
安全和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

对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的监督
检查

行政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十条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
门。第六十五条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
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
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
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九十条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
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
、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
（三）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四）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依法及时处理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
人员有前款规定以外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

承担交通运输
领域物流市场
的培育、网络
布局和监督管
理工作；承担
公路、城乡道
路运输的市场
监管工作。

对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企业进
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9号2019.11.10）第4条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第52条对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加强监督检查：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核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定期对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依法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负责
对运输环节充装查验、核准、记录等进行监管。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9号2019.11.10）第
75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工作人员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监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5

承担交通运输
领域物流市场
的培育、网络
布局和监督管
理工作；承担
公路、城乡道
路运输的市场
监管工作。

对道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六十五条应急管理部
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
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
以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
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
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709号2019.3.2修订）第7条第2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九十条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
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
、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
（三）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四）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依法及时处理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
人员有前款规定以外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

承担建设项目
的生产、运输
安全和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

交通建设工程
安全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十条国务院应急管理
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
门。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2003.11.24）第四十条国务院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
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44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将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委托给建设工程安
全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3.《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5号2017.6.12）第五
条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长江航务管理局承担长江
干线航道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
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十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专业性较强的监督检查中，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能力的机
构或者专家开展检查、检测和评估，所需费用按照本级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程序要求进行
申请。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2021.6.10修订）第九十条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
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二）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
、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
（三）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四）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依法及时处理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
人员有前款规定以外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393号2003.11.24）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颁发资质证书的；(二)对没有安全施工措施
的建设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三)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四)不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7年第25号2017.6.12）第五十七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一）发现公路水运工程重
大事故隐患、生产安全事故不予查处的；（二）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大检举、投诉
不依法及时处理的；（三）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索取或者接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

承担建设项目
的生产、运输
安全和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

交通建设工程
质量监督

行政检
查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2017.9.4）第4条交通运
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按照规定的职
责对长江干线航道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
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可以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省、市州或县
级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开。
2.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当场提出并界定整改时限。
3.对整改的问题予以复查日期，并对整改问题进行复查。
指导监督责任：
4.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对本系统行
政检查事项的指导和监督。
5.对经检查后依法采取的相关处置措施及检查结果进行监督指
导，及时纠正行政检查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2017.9.4）第47
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